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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主旨：核列「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四期特別預算)各縣市政
府生態檢核暨相關工作計畫補助經費，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行政院109年9月26日院臺經字第1090031056號函核定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計畫書暨「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執行作業注意事項」及本部111年10月18日經授水字第
11120214710號函續辦。

二、「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四期特別預算)各縣市政府生
態檢核暨相關工作計畫之中央補助經費額度核算標準，係
參據所報目前執行案件數、經費，及未來擬爭取案件數、
經費等四項指標綜合評估後，原則同意核列如附件，請儘
速完成相關配合款編列及納入預算等作業，及依實需覈實
編列預算辦理相關採購招標作業。

三、本案補助貴府辦理生態檢核暨相關工作計畫，至少應包括
辦理「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推動過程之生態檢核、公民
參與、資訊公開、基本生態環境資料調查、資料收集、工
程3D視覺化成果展示、水環境改善執行改善成效報告等工
作，工作期限自決標日起至113年11月底止，並於113年
12月底前完成經費核銷結案，請確實納入契約工作項目管
控。

四、旨揭計畫係採第四期預算支應，請貴府與廠商簽訂合約時
應列明本計畫「112年度及以後年度預算如未獲立法院審
議通過或經部分刪減，得依政府採購法第64條規定辦
理」。

五、有關南投縣及澎湖縣政府雖無本案工作計畫經費需求，惟
為落實水環境改善計畫之生態檢核、公民參與及資訊公開
等相關作業，請貴府仍應依循「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執行
作業注意事項」確實辦理，以符本計畫推動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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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頁  (共2頁)



 

正本：新北市政府、連江縣政府、花蓮縣政府、桃園市政府、嘉義市政府、嘉義縣政

府、金門縣政府、新竹縣政府、臺中市政府、臺南市政府、宜蘭縣政府、雲林

縣政府、南投縣政府、屏東縣政府、苗栗縣政府、高雄市政府、基隆市政府、

新竹市政府、彰化縣政府、臺東縣政府、澎湖縣政府

副本：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內政部營建署、交通部觀光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

署、經濟部水利署各河川局(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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